
河北省教育厅
新型职业农民培养行动计划预通知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教育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河北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实施方案》，

增强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服务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特制定新型职业农民培养行动计划。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三农”工作的一系列重大部

署，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对新型职

业农民培养的新要求，以服务现代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为宗旨，以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和满

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为导向，以全面提升农民综合素质、

职业技能和农业生产经营能力为目标，加快新型职业农民培

养，为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

障和人才支撑。

（二）主要目标

1.省教育厅按照每年培养培训 5000 人的计划，根据县

域需求、专业特点组织学校落实。

2.扶持项目学校建设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



致富急需的专业。

3.提升项目学校绩效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

（1）丰富面向农民需求的技术培训、科学文化素养提

升和时事政策理解等课程供给；

（2）完善农村科技教育服务网络；

（3）密切与行业专家、龙头企业、产业大户的联系，

将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及时融入教学，增强学校培育新

兴专业的能力；

（4）提升受训者的职业技能和科学素养；

（5）完善就业创业指导和技术跟踪服务机制，培育一

批新型职业农民和乡村振兴带头人。

二、重点任务

（一）强化职业学校的继续教育功能

落实职业学校实施学历教育与培训并举的法定职责，支

持学校举办全日制学历教育和技术技能培训统筹项目，按照

育训结合、长短结合开展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主要面向应

届初中毕业生和农村适龄劳动者，其中农村适龄劳动者包括

有一定生产经营规模基础的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农

民合作社骨干、返乡创业大学生、中高职毕业生、返乡农民

工和退伍军人等社会群体。

（二）强化职业教育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的职能

紧紧围绕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和农民接受教育的需求设

置培养培训项目。重点支持以下项目：

1.服务地方特色产业、龙头企业、产业大户生产发展急



需的一线技术技能人才扩招和产业工人能力提升项目；

2.服务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领跑者”企业培育项目；

3.地方传统工艺和传统文化产品传承项目；

4.具有区域特色的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项目；

5.适应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养老育幼等培训项目；

6.赋能乡村产业发展和农民经营能力提升的其它项目。

（三）深化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农村农民实际出发，综合考虑产业行业的用工需求，

制定针对性强、又切实可行的培养方案、培训计划和培训内

容。探索实行“村校合作、乡校合作、校企合作、校社合作”

招生新模式，通过采取“案例教学+模拟训练”“学校授课+

基地实习”“田间培训+生产指导”等方式，开展教学培训和

后续跟踪服务，确保培训质量。

（四）丰富面向农民的教育课程供给

培训内容应涵盖基本素养、时事政治、专业技术等方面

课程。项目学校应明确课程标准，并整合校内外资源，做好

培训包开发，积极采用可视化教学资源或利用有关平台的在

线课程资源，探索线上线下教学的有机融合，满足农民随时

学习、选择性学习的需要。

三、组织实施

（一）项目申报

1.申报条件。承办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工作的申报主体国

家和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名单附后 62 个），办学主体为

所属县（区）级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申报学校近三年未发生过违规办学等行为，且未出现过

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或群体性事件。

2.申报内容。按照与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需求相契合，

与农民需求相适应的要求，在调研基础上拟定新型职业农民

培养计划书。面向初中毕业生的全日制学历教育（约 50 人/

年）包括项目名称、项目内容、课程设置、开设时间、拟设

教学班、教学计划、经费预算、预期绩效。面向在乡从业人

员的短期培训（约 300 人/年）包括项目名称、项目内容、

课程设置、培训计划、培训规模、开设时间、拟设教学点、

经费预算、预期绩效。

（二）项目遴选

1.学校申报。符合条件的中职学校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准备好申报材料，报所属市教育局审核。

2.市级审核。各市教育局成立专家组，组织牵头申报的

学校进行答辩并签署专家意见和市局意见后，报省教育厅。

3.省级审定。省教育厅组织专家对各市上报的材料进行

复核审查，提出审核意见。

4.结果公布。省教育厅将省级专家审定意见进行公示

（公示期为 1 周），公示无异议后予以公布。

5.周期调整。经审核确定的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单位从

2024 起原则上每年为一个实施周期，期满需重新申报（重点

培养的专业原则上可以连续申报）。每年根据绩效评价结果，

对项目学校进行调整，保持项目校总体数量、培养总人数。

每年 10 月 20 日前，市级教育行政部门按程序组织新学校申



报，进行调整。

（三）经费支持

每年省教育厅在项目学校自筹经费 10-20 万元的基础上，

支持项目经费 40-80 万元。

学校可以通过以下渠道自筹经费：一是依据《河北省人

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实施意见》（冀政〔2014〕

77 号）“落实成人教育费用每人每年 1 元的政策”，申请当地

财政投入；二是统筹使用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

三是学校自筹的其他资金。

四、监督管理

1.项目学校要高度重视、加强管理，建立健全招生、教

学、管理等方面工作的责任机制，及时研究解决培训过程中

的困难和问题。

2.项目学校要加强严格培训过程管理和档案管理，并将

年度培训计划在所在区域进行公布，按班次建立真实、完整、

规范的培训档案。

3.鼓励项目学校统筹农业农村、人社、科技等部门的培

训任务和资源，协同开展。教学内容要分门别类，形成体系，

做出精品。

4.项目学校要按照《河北省教育厅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严格资金管理，规范支出。省、市教育行

政部门要定期开展督导检查和随机抽查，对检查不达标以及

存在弄虚作假等行为的学校，下调资金额度或取消承办资格，

六年内不再安排培训任务。



五、工作要求

各市教育局将通过答辩、审核学校的《申报书》加盖公

章 后 的 PDF 版 ， 于 2023 年 10 月 20 日 前 报 送 至

hbszyjy@126.com 邮箱。省属中职学校可直接报送申报材料。

联 系 人：张少锋 0311-66005113

附件：1.河北省新型职业农民培养项目申报书格式

2.国家和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名单

教育厅职成教处

2023 年 9 月 15 日


